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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教育局文件
济教字〔2021〕4 号

关于印发《济宁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工程 2.0实施意见（2020-2022）》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

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市直各中小学校：

现将《济宁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

实施意见（2020-2022）》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济宁市教育局

2021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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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工程 2.0实施意见（2020-2022）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2019-2022）>的通知》（鲁教科发〔2019〕1 号）

和《山东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

意见（2020-2022）》（鲁教师字〔2020〕4 号）、《济宁市

教 育 局 关 于 印 发 < 济 宁 市 教 育 信 息 化 2.0 行 动 计 划

（2019-2022）>的通知》（济教字〔2019〕61 号）要求，结

合我市实际，现就实施全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2.0（简称“能力提升工程 2.0”）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标任务

按照“省市统筹、以县为主、整校推进、分层实施”的原

则，构建以校为本、基于课堂、应用驱动、注重创新的教师

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通过工程实施，全面提升校长信息化

领导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团队信息化指导能力，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

到 2022 年，全市中小学（含幼儿园，下同）教师接受

不少于 50 学时（其中，实践应用学时不少于 50%）的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2.0 培训。

二、工作措施

（一）制定工程规划和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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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中小学校要结合本地信息化

条件和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水平，研究制定县区及中小学校教

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规划、年度计划和实施方

案，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到 2022 年底前，完成能力提

升工程 2.0 工作任务。

（二）建立专家指导团队

市、县分别遴选擅长团队协作、学科素养全面、技术应

用能力突出的教师组建市级、县级专家指导团队，协助研制

区域项目规划、参与监测评估，负责区域学校的管理团队培

训、调研诊断、教师培训和实践应用指导等工作。市教育局

负责县级管理团队、专家团队的培训，县市区负责学校管理

团队、专家团队的培训。

（三）建设课程资源

市、县、校三级都要加强课程资源建设工作。一是利用

山东省“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平台、区域平台资源。

二是利用第三方平台资源优势，购买菜单式、个性化课程资

源。三是市、县、校三级依据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和实际

需要，积极开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课程资源。四是各县区教

育行政部门要依托省、市、县（市、区）三级专家指导团队，

利用网络工作坊和线下指导活动开展混合式指导。

（四）注重培育典型

依托省级项目学校，面向全市遴选改革发展意愿强烈，

具有代表性的城乡学校作为市级试点学校，通过专家引领、

学校管理团队培训和现场指导等方式，探索不同类型学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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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有效模式。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

在兼顾学段和城乡差异等情况下遴选县级试点学校，原则上

县级试点学校占比不低于学校总处数的 30%（邹城市县级试

点学校占比不低于 50%）。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学习借

鉴省级项目学校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市县能力提升工程 2.0

规划和年度计划，分级抓好学校管理团队培训，分层次、分

批次滚动培育市、县级项目学校，进而辐射带动全体学校。

2021 年市级试点学校和县级试点学校完成中小学校教师培

训和能力考核工作，2022 年完成剩余中小学校教师培训和能

力考核工作，实现全员覆盖。

（五）注重整校推进

学校要建立由正职校长领衔，项目管理者和骨干教师组

成的管理团队，制定科学可行的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建立

整校推进的工作机制和实施方案。主要包括：组织教师学习

与培训信息技术 2.0 的实施方案，推动教师主动应用信息技

术推动教育教学变革的具体措施，教师培训学习信息技术

2.0 及应用能力的考核评价办法等。

学校要坚持以用促学、以评促教。以提升教师应用信息

技术改进课堂教学，进行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

学业评价，开展线上教学等方面为重点，组织教师开展研修

学习、实践应用和考核评价。学校实施方案和实施效果要报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和评估。

（六）突出创新应用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设智慧学习、创客空间、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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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教育和网络课堂。探索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推动

教育、教学、教研、管理、评价等领域的创新发展。鼓励通

过信息技术支持的跨学科教学培训，多校协同的跨学科教学

研修等活动，培养一批基于信息技术开展跨学科教学的骨干

教师，推动信息化教育教学创新。

（七）强化精准帮扶

组建信息技术能力精准帮扶专家团队，通过志愿服务、

送教下乡、集中培训、课例研磨等方式开展精准帮扶活动，

全面推动薄弱学校教师信息化能力建设。各县市区要选择

“能力提升工程 2.0”整体实施水平较高的学校与辖区内薄弱

学校“牵手”合作，因地制宜开展帮扶活动，助力薄弱学校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提升。

三、管理与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教育局成立济宁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2.0 领导小组，负责全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工程 2.0 的规划与管理，组织市级试点学校培育、市

级专家团队建设和课程资源建设、培训县级管理团队和专家

团队等。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是本区域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组织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加强组织领导，

有效整合师训、教研、电教等相关力量，建强县级能力提

升工程 2.0 执行机构，具体负责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组织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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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实施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主阵地，校长是第一责

任人，负责整校推进，组织开展教师全员培训，促进实践应

用，组织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工作。

（二）强化过程管理

根据区域规划和实施方案开展工程督导监测与质量评

估工作。以县市区为主制定辖区内学校能力提升工程 2.0 质

量评估方案。采取专家评估、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做好区域

学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的监管评估及督导工作，评估结果作

为学校办学水平评估和校长考评的参考指标。

学校要结合本校实际，依据国家《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标准》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校本

应用规范》，坚持以用促学，以评促用，建立多元化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方案，将教师研修学习、教学实践、参

加线上教学等活动纳入评估范围。教师完成能力提升工程

2.0 课程学习和实践应用，经学校考核合格并经主管部门认

定，由学校计入本人校本培训学分。

（三）落实条件保障

各县市区、学校要积极争取和协调各方力量支持中小学

校信息化建设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通过硬件帮

扶、软件开发、公益支持、合作共建等多元化方式参与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建设智能化、数字化、

实时在线、同期同步的教师培训网络平台，建立个性化、菜

单式教师培训学习体验空间。

市教育局将能力提升工程 2.0 研修指导纳入市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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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项目，予以经费支持。各县市区要积极筹措专项培训经

费，用于保障本地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实施。中小学校要在

学校公用经费中安排专项资金，为本校教师学习和应用信息

技术开展教育教学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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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5 日印发


